
  被告王某某从原告某机械配件公司处购买机械配
件，原告将货物交付后，被告未及时支付货款。2019年
1月11日，被告向原告出具欠条一张，载明欠款26万
元。2019年6月8日，被告向原告出具分期付款协议一
份，承诺自7月份起每月支付3000元至结清货款为止，
但至今未支付任一期货款。原告起诉至法院，要求被
告一次性付清全部货款26万元。
  本案件争议焦点为，被告虽承诺分期付款，但并
未按约定支付任何一期货款，原告能否主张债务提前
到期，在履行期限届满前要求被告一次性付清全部
货款？
  昌乐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某机械配件公
司与被告王某某系买卖合同关系，被告从原告处购买
机械配件后应当支付相应货款。关于原告能否向被告
主张提前一次性支付全部货款的问题，被告虽在付款
协议中承诺“从2019年7月开始，每月付款3000元直到结
清货款为止”，但至今未按上述约定支付任何一期货
款，实质是以自己的行为明确表明不履行付款义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七十八条的规
定，被告的行为构成预期违约，原告有权要求被告一
次性付清全部货款2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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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鲜之源蔬菜公司（化名）从李芳（化名）处购买了一批
长茄，共计12000元，并委托李芳联系物流公司运输货物，
运费由鲜之源蔬菜公司承担。李芳通过物流配送平台发送托
运信息，王磊（化名）接单，李芳将王磊具体信息告知鲜之
源蔬菜公司，由双方自行对接。
  后王磊雇用刘明（化名）驾驶车辆将案涉货物运往外省
的鲜之源蔬菜公司。2024年12月11日零时许，刘明到达鲜之
源蔬菜公司附近，由于该公司并未提供卸货地点，刘明电话
联系其法定代表人陈兵（化名），因双方沟通不畅，陈兵多
次大声质问刘明并言语辱骂。刘明非常恼火，向王磊汇报并
征得同意后，将货物拉回寿光。后陈兵与刘明协商继续运送
案涉货物，刘明主张双倍运费3200元，双方协商未果，导致
长茄腐烂。
  2025年3月，鲜之源蔬菜公司诉至寿光市人民法院，要
求李芳、刘明支付货物损失12000元，诉讼中鲜之源蔬菜公
司变更诉讼请求，要求王磊、刘明共同对鲜之源蔬菜公司的
损失承担责任。
  该案系一起典型的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既涉及买卖
双方，也涉及承运人、托运人、收货人、货运司机等多方主
体，须准确厘清各方主体的权利和义务。本案的争议焦点有
三：李芳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货物未正常交付的原因；
王磊、刘明责任承担问题。
  法院审理认为，李芳已将货物交付于第一承运人王磊，
并由王磊雇用的司机刘明实际运输，李芳作为出卖人已履行
完交付标的物的义务，故李芳无须承担赔偿责任。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零九条第二款规定，双方在合
同履行过程中负有通知、协助、保密等随附义务，合同一方
应尽力协助对方完成合同义务的履行，如未履行随附义务，
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陈兵与刘明协商卸货地点时，语气
恶劣、态度蛮横，并多次出言侮辱，导致刘明怒而将货物拉
回、造成货物损失，鲜之源蔬菜公司应对其损失承担相应的
责任。王磊作为承运人，依据合同相对性原则，需对鲜之源
蔬菜公司承担货物毁损的风险，司机刘明负有将货物安全运
输到目的地的义务，其在遇到陈兵的不配合时，本可以将案
涉货物提存以完成送货义务，但其未经鲜之源蔬菜公司允许
将案涉货物拉回，造成了货物损失。因刘明系王磊雇用的司
机，且将货物拉回前向王磊作了汇报，故王磊作为雇主应对
鲜之源蔬菜公司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王磊在承担责任后可
向刘明进行追偿。
  最终，在承办法官的调解下，各方达成和解：王磊和刘
明自愿赔付鲜之源蔬菜公司60%损失，即7200元；鲜之源蔬
菜公司自行承担损失4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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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蔬菜运输最常用的手段就是公路货物运输。公
路货物运输合同涉及托运人、承运人、收货人、买
方、卖方及实际货运司机等多方主体，其权利和义
务各不相同。通过寿光市人民法院审结的一起涉蔬
菜运输的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看此类纠纷中各
方主体应当注意哪些法律风险？

□本报记者 张韶华

基本案情

法官说法

  公路货物运输具有灵活性高、时效性强、覆盖面广、成
本相对较低等优点，但也存在各种风险，如交通事故、货物
损坏被盗、运输延误等。寿光市人民法院在此提醒公路货物
运输从业者及蔬菜经销商：
  把好合同签订关。签署要素完备的运输合同，明确合同
主体、货物基本信息、包装标准、起运地与目的地、运输时
限、运输路线、费用结算、违约责任、免责情形等。
  托运人明确“两要两不得”。要如实、完整填写托运
单，危险货物要注明类别、项别、编号以及应急处置措施；
不得在普通货物中夹带危险品，不得匿报、谎报品名，高值
或易损货物要及时投保运输保险。
  承运人警惕“四应当”。应依法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
可证》且经营范围涵盖所承运货物类别；应使用技术等级达
标、与货物性质相匹配的专用车辆及设备，并定期维护；装
车前应查验托运单、随车证件，对包装、数量、标志进行外
观检查，必要时过磅或开箱核对，并在托运单上批注验收情
况；驾驶员、押运员应持证上岗，按规定路线、时间行驶。
  注意固定证据，及时止损。当收货人拒收货物时，如货
物属季节性强、储存期短、市场价格波动大的蔬菜产品，托
运人或承运人可采取公证视频、照片等手段固定证据，及时
按照市场价格销售，提存价款，及时止损。
  法官提醒，每个岗位都是社会运转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都值得尊重与认可，务必平等交往、耐心沟通。

  债务人承诺分期付款却并未按约定支付任
何一期货款，在债务到期之前，债权人是否能
够要求债务人一次性付清全部欠款？《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七十八条规定，当事
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
合同义务的，对方可以在履行期限届满前请求
其承担违约责任。

□本报记者 张韶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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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七十八条规定，
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
义务的，对方可以在履行期限届满前请求其承担违约
责任。
  预期违约是指在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前，一
方当事人明确表示或者以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义务，虽
然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尚未到来，但其行为已经构成了
违约，按照法律规定，违约一方当事人应当承担相应的
违约责任。该案中，被告向原告出具分期付款协议并承
诺了分期付款的期限及数额，但在付款期限到来时并未
按约支付货款，就是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了不履行付款义
务，其主观上存在故意，构成了预期违约，虽然付款期
限尚未到来，但根据法律规定，原告有权要求被告一次
性支付全部货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七十八条的规定
有利于督促合同双方当事人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保障遵
守约定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法官建议，当事人在约
定分期付款时应明确违约责任，若有付款义务一方任意
一期未按约定按期足额付款，则债权人有权就债务人未
付全部款项主张权利。

法官说法


